
臺中市西屯區惠來國民小學課後照顧報名簡章(112 年 8 月~113 年 1 月)  

  親愛的家長您好： 

    112 年 8 月~113 年 1 月課後照顧報名注意事項如下： 

一、 報名起迄時間：二至六年級報名時間為 8/29(二)晚上 7：00~晚上 9：00，額滿截止； 

              一年級新生報名時間為 8/30(三)晚上 7：00~晚上 9：00，額滿截止。 

二、 報名方式：網路報名(與課外社團的報名方式一樣)。 

1. 自行上網報名：請從惠來國小首頁(http://www.hles.tc.edu.tw/)進入後→點選左邊

下方之「課後照顧/社團報名」下方之圖片連結至【112 年 8 月~113 年 1 月課後照顧

報名】。依網路報名先後順序錄取，額滿後不接受報名。 

2. 無法在家中上網報名者，學校於 8/29(二)及 8/30(三)晚上 7：00~晚上 8：00 開放一

樓辦公室電腦供家長使用，學生自行報名者請攜帶家長同意書才可借用學校電腦報

名。 

3. 報名需填資料：班級、座號、學生姓名、性別、生日、e-mail、家長行動電話、市話

等。報名完成請務必記下報名序號、密碼，可查閱報名狀況及修改報名資料。 

4. 繳費期限：本學期採「一次報名，分兩期繳費」，報名成功者，第一期繳費三聯單預

計於 9/11(一)發，請於 9/11(一)至 9/15(五)前繳費完成，並於 9/18(一)前繳回家長

接送切結書及繳費單第二聯至學務處訓育組。第二期繳費三聯單預計於11/6 (一)發，

請於 11/6(一)至 11/10(五)前繳費完成，並於 11/13(一)前繳回繳費單第二聯至學務

處訓育組。逾時繳費，取消報名資格。 

三、課表：(未滿 1/3 退總費用 2/3，滿 1/3 未滿 2/3 退總費用 1/3，超過 2/3 不退費) 

 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主題活動 

星期一 12：40~18：00 12：40~18：00 15：00~18：00 閱讀活動 

星期二 16：00~18：00 16：00~18：00 16：00~18：00  

星期三 12：40~18：00 12：40~18：00 12：40~18：00 藝文活動 

星期四 12：40~18：00 16：00~18：00 16：00~18：00 體能活動 

星期五 12：40~18：00 16：00~18：00 16：00~18：00 閱讀活動 

四、開課班別：一至六年級各開一班，每班人數不超過 20 人；若人數不足採年段混合編班

之方式，額滿為止，參加人數無法支付教師鐘點費則不開班。 

五、計費日期：112 年 8 月 30 日至 113 年 1 月 19 日止共 99 天，費用如下表： 

繳費時間 每月費用 一年級 二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備註 

第一期 

(8/30~10/31) 

8 月費用 162 324 217 217 

4:00-6:00 

採 2.5 節 

計費。 

9 月費用 3070 3070 2169 1890 

10 月費用 2908 2908 2023 1800 

小計 6140 6302 4409 3907 

第二期 

(11/1~1/19) 

11 月費用 3232 3232 2240 2017 

12 月費用 2908 2908 1949 1781 

1 月費用 2019 2019 1371 1260 

小計 8159 8159 5560 5058 

 

http://www.hles.tc.edu.tw/


六、注意事項：  

1. 為了顧及學童安全，下午 6 點統一放學，請家長於學校正門口接回學生；逾時接

送，學生於穿堂等候，安全請自行負責。另外，為了課後照顧班的照顧品質，若學

生的行為對課照班的其他同學或老師造成困擾，甚至傷害同學或老師，將予以
退班，請家長配合。 

 

2. 若欲提前接回學生，16:00 放學前請聯繫學務處，16:00 放學後請聯繫課照班

23176353，一年級分機 726、二年級分機 726、三年級分機 772、四年級分機 771、

五年級分機 716、六年級分機 406。 

 

3. 報名需全額繳清費用，不做部分上課天數調整，以便課後照顧班達到最大效能，請

家長審慎考慮後再行報名繳費。 

 

※若有任何問題，請於上班時間電洽學務處訓育組劉老師，電話：04-23176353 轉 723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12 年 8 月~113 年 1 月課後照顧家長切結書 

     

   (    )年(    )班(    )號 姓名： 

家長 

切結事項 

家長切結 

（簽名） 
聯絡方式 

1. 準時接回學生並配合指導孩子

遵守課照班規定。 

2. 學生若有不當之行為，嚴重擾

亂班上秩序，危及他人安全，

直接退班。 

 

 

行動電話： 

 
 

市內電話： 

 

※此表請於報名及繳費完成後，與繳費三聯單之第二聯一同繳回至學務處。 

報名及繳費完成後，需繳回 


